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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转发
《财政部关于做好会计师事务所工商登记

后置审批改革政策衔接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渝财会〔2015〕10 号

重庆市注册会计师协会、各会计师事务所（分所）及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会计师事务所工商登记后置审批改革政策，现转发

《财政部关于做好会计师事务所工商登记后置审批改革政策衔

接工作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4〕30 号），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

对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计师事务所（分所）设立审批由工商登记前置审批调

整为后置审批。在本市行政区域内，申请设立会计师事务所（分

所）应当先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工商登记，再向重庆市财政局申

请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。未取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的，不

得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名义开展业务活动，不得从事《注册会计师

法》第十四条规定的业务，重庆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不予发放业务

报告防伪标识。

二、重庆市财政局依法对会计师事务所（分所）设立申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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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过程及结果进行全过程的实时的公开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
三、申请设立会计师事务所（分所）时，申请人向重庆市财

政局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真实、合法、完整。重庆市财政局依法

对申请材料的内容进行公示。

四、本市行政区域以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吸收合并本市会计师

事务所，申请设立外地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的，获得重庆市财

政局批准后，被合并方应当自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内交回会计师事

务所执业证书，且在此期间内不得再以被合并方名义承接业务。

五、会计师事务所（分所）应当严格遵守《注册会计师法》、

《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24 号）等相

关法律法规。对会计师事务所（分所）的违法行为，重庆市财政

局将依法处理处罚并将处理处罚结果公告。

附件：财政部关于做好会计师事务所工商登记后置审批改革

政策衔接工作的通知（财会〔2014〕30 号）

重庆市财政局

2015 年 3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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